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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四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㈠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现场会议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下午14: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16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3、主持人:董事长迟永杰

4、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召开合法性、合规性：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㈡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⑴整体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全部股东和股东代表共413人，代表股份478,662,11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6680％。

⑵现场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4人，代表股份448,315,79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237％。

⑶网络出席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09人，代表股份30,346,3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443％。

2、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410

人，代表股份30,346,4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43％。

㈢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㈠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㈡表决结果

1、总体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各项议案审议总体表决情况如下表所示：

议案名称

同意投票

数目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反对投票

数目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弃权投票

数目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表决

结果

《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

摘要》

473,213,517 98.8617％ 5,233,798 1.0934％ 214,800 0.0449％ 通过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473,201,917 98.8593％ 5,200,498 1.0865％ 259,700 0.0543％ 通过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473,201,917 98.8593％ 5,200,498 1.0865％ 259,700 0.0543％ 通过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473,233,817 98.8659％ 5,198,998 1.0862％ 229,300 0.0479％ 通过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

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

的议案》

473,186,017 98.8560％ 5,042,898 1.0535％ 433,200 0.0905％ 通过

《关于2024年度拟不进

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472,431,017 98.6982％ 5,858,098 1.2238％ 373,000 0.0779％ 通过

《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

473,075,517 98.8329％ 5,202,298 1.0868％ 384,300 0.0803％ 通过

《2024年度企业社会责

任报告》

473,226,717 98.8645％ 5,185,298 1.0833％ 250,100 0.0522％ 通过

《关于董事、 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

议案》

472,407,417 98.6933％ 5,793,598 1.2104％ 461,100 0.0963％ 通过

《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

告》

457,753,196 95.6318％ 5,302,398 1.1078％ 15,606,521 3.2604％ 通过

《关于2025年度委托理

财额度预计的议案》

473,139,417 98.8462％ 5,298,298 1.1069％ 224,400 0.0469％ 通过

《关于公司2025年投资

计划的议案》

458,005,096 95.6844％ 5,070,698 1.0593％ 15,586,321 3.2562％ 通过

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12个议案均审议通过，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其中，议案6.00为特别决

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对各项议案

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名称

同意投票

数目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比例

反对投票

数目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比例

弃权投票

数目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比例

《2024年度报告全文

及摘要》

24,897,821 82.0453％ 5,233,798 17.2468％ 214,800 0.7078％

《2024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24,886,221 82.0071％ 5,200,498 17.1371％ 259,700 0.8558％

《2024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24,886,221 82.0071％ 5,200,498 17.1371％ 259,700 0.8558％

《2024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24,918,121 82.1122％ 5,198,998 17.1322％ 229,300 0.7556％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

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

之一的议案》

24,870,321 81.9547％ 5,042,898 16.6178％ 433,200 1.4275％

《关于2024年度拟不

进行利润 分配的议

案》

24,115,321 79.4668％ 5,858,098 19.3041％ 373,000 1.2291％

《2024年度内部控制

评价报告》

24,759,821 81.5906％ 5,202,298 17.1430％ 384,300 1.2664％

《2024年度企业社会

责任报告》

24,911,021 82.0888％ 5,185,298 17.0870％ 250,100 0.8242％

《关于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的议案》

24,091,721 79.3890％ 5,793,598 19.0915％ 461,100 1.5195％

《2025年度财务预算

报告》

9,437,500 31.0992％ 5,302,398 17.4729％ 15,606,521 51.4279％

《关于2025年度委托

理财额度 预计的议

案》

24,823,721 81.8012％ 5,298,298 17.4594％ 224,400 0.7395％

《关于公司2025年投

资计划的议案》

9,689,400 31.9293％ 5,070,698 16.7094％ 15,586,321 51.361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㈠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㈡律师姓名：梁效威律师、蒙象君律师

㈢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㈠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㈡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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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6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5年5月16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

至15:00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莆心湖中心二路27号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楼

阶梯室。

（三）会议的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宋朝阳先生。

（六）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

份133,967,8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5919％。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133,188,3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251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779,52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09％。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

司股份779,� 5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40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779,� 5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409％。

3、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北京市中伦

（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33,957,8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 反对10,

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69,5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166％；反对10,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34％；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3,957,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反对8,9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弃权1,0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69,5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166％；反对8,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30％；弃权1,094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3％。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2024年度的履职情况进行了述职。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3,957,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反对8,9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弃权1,0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69,5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166％；反对8,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30％；弃权1,094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3％。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33,957,8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 反对10,

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69,5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166％；反对10,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34％；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五）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5�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33,957,8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 反对10,

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69,5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166％；反对10,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34％；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3,946,9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4％；反对8,91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弃权11,99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58,6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183％；反对8,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30％；弃权11,994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86％。

（七）审议通过《关于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33,946,9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4％； 反对10,

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1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58,6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183％；反对10,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34％；弃权10,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83％。

（八）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33,957,8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 反对10,

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69,5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166％；反对10,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34％；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33,946,9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4％； 反对10,

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1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58,6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183％；反对10,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34％；弃权10,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8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钟婷；覃国飚。

3、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出席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792� � � � � � � � � � �证券简称：通宇通讯 公告编号：2025-027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14:30。 ?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9:25，9:30-11:

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至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东镇东二路1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吴中林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52人， 代表股份253,402,72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564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251,443,3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89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46人，代表股份1,959,3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5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46人， 代表股份1,959,353�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5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46人，代表股份1,959,3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55％。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议案1.00�《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226,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3%；反对149,9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2%；弃权26,6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2,7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848％；反对149,9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546％；弃权26,6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07％。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2.00�《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22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0%；反对155,6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弃权26,6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77,0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939％；反对155,6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455％；弃权26,6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07％。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3.00�《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258,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2%；反对117,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3%；弃权26,6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15,3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527％；反对11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867％；弃权26,6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07％。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4.00�《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225,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9%；反对151,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9%； 弃权25,86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1,6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327％；反对15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475％；弃权25,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98％。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5.00�《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261,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1%；反对117,7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5%； 弃权23,86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17,7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726％；反对117,7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096％；弃权23,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77％。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6.00�《关于＜2024年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213,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5%；反对149,6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1%；弃权39,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70,5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621％；反对149,6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393％；弃权39,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86％。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7.00�《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174,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98%；反对180,91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4%；弃权47,5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0,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395％；反对180,9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332％；弃权47,5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73％。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8.00�《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205,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22%；反对149,6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1%；弃权47,5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62,1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334％；反对149,6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393％；弃权47,5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73％。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9.00�《关于开展2025年度期货和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192,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69%；反对162,8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3%；弃权47,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8,7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495％；反对162,8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129％；弃权47,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75％。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10.00�《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201,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4%；反对159,03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8%；弃权42,5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57,7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114％；反对159,0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165％；弃权42,5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21％。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中联（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

特此公告。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301380� � � � � � � �证券简称：挖金客 公告编号：2025-031

北京挖金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挖金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定于2025年5月

20日下午14:30在北京召开，公司已于2025年4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公告编号：2025-025），本次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发布

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并将本次会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至

2025年5月20日15:00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

果为准。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

（七）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

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或列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甲10号1号楼挖金客大厦6层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名称及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2.00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6.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7.00 《关于对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

8.00 《关于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

9.00 《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10.00 《关于补选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1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12.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2025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28日刊登于《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相关说明

提案11属于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

议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公

司将对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公开披露。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持加盖公章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书（如有）、持股

凭证及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2、社会公众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3、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委托人身份证及委托人账户卡及持股凭

证进行登记；

4、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并仔细填写参会股东登记表（见附件3），以便登记确认。如

通过信函方式登记，信封上请注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字样，本次会议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2025年5月16日9:00-11:30，13:30-17:00。

（三）登记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甲10号1号楼挖金客大厦9层公司董秘办。

（四）会议联系方式

1、联系人：刘志勇；

2、联系电话：010-62986992；

3、传真：010-62986997；

4、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甲10号1号楼挖金客大厦9层公司董秘办；

5、邮政编码：100120。

（五）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会期预计半天。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全体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网络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的操作详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一）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第四届监事会2025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挖金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5月16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51380” ，投票简称为“挖金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4、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

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北京挖金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北京挖金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提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

决。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2.00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6.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7.00 《关于对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

8.00 《关于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

9.00 《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10.00 《关于补选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1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12.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议案》

√

1、授权委托书对上述投票事项应在签署授权委托书时在表决意见栏目内以“√” 填写“同意” 、

“反对”或“弃权” ，三者只能选其一，多选或未选的，视为对该审议事项的授权委托无效；

2、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需签字；

3、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附件3：

参会股东登记表

个人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个人股东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

执照号码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名称 是否委托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编

发言意向及要点：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月日

注：

1、请填写完整的股东名称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信息相同）；

2、如股东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请在发言意向及要点栏表明您的发言意向及要点，并注明所

需的大致时间，以便我们能更好的为您安排。 股东发言由本公司按登记统筹安排；

3、上述参会股东登记表的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件均有效。

证券代码：600862� � � � � � � � � �证券简称：中航高科 公告编号：临2025－016号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民用航空

复合材料构件能力提升建设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民用航空复合材料构件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 投资金额：项目建设投资金额人民币91,750万元

● 投资主体：中航复合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 相关风险提示：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投资项目进度、收益等存在不确定性，在项目

实施过程中，存在相关政策、法规、市场等方面的不确定风险，可能会影响项目的正常实施和履行。 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满足新一代民用航空大尺寸复合材料结构件研制需求，提升大尺寸航空复合材料构件研制及工

程化创新能力，进一步为建成世界一流的民用飞机复合材料零部件供应商奠定基础，中航航空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高科”“公司” ）全资子公司中航复合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复

材公司” ）拟以自筹资金人民币91,750万元开展民用航空复合材料构件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法人名称：中航复合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558597301C

成立时间：2010年6月17日

注册地：北京市顺义区顺通路25号

法定代表人：王健

注册资本：79,400万元

主营业务：生产复合材料；复合材料用原材料、预浸料、蜂窝、结构件产品的研发、销售；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复材公司经审计总资产707,609.03万元，净资产504,719.98万元，2024年

度营业收入476,522.39万元，净利润118,533.75万元，资产负债率28.67%；截至2025年3月31日，复材

公司未经审计总资产789,127.47万元， 净资产541,886.60万元，2025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4,165.19万

元，净利润37,039.89万元，资产负债率31.33%。

复材公司为中航高科全资子公司，资信良好，未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

三、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民用航空复合材料构件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二）项目建设目标

本项目针对新一代民用航空大尺寸复合材料结构件研制需求，以满足民机研制要求为标准，建设

民用航空复合材料构件厂房，满足民机复合材料构件研制和小批生产等民用航空复合材料构件研制及

工程化创新能力。

（三）项目建设主要内容

项目重点建设大尺寸航空复合材料构件研制及工程化条件，新增自动铺放系统等12台（套）工艺

设备，新建厂房及其配套室外工程、厂外工程，新建建筑面积57,000㎡。

（四）投资规模及资金来源

项目建设总投资人民币91,750万元。 其中， 建筑安装工程43,720.03万元， 工艺设备购置费34,

209.56万元，工程其他费用6,432.02万元，工艺设备安装费597.92万元，基本预备费6,790.47万元。 资金

来源为复材公司自筹资金。

（五）项目建设地点及建设周期

项目建设地点为北京市顺义区，建设周期为36个月。

（六）项目建设经营安排

项目计算期拟定18年，其中建设期3年，经营期15年。 建设期从2025年开始，2028年达到设计生产

能力。

（七）项目建设必要性分析

民用航空复材构件能力提升项目既是贯彻国家支持重要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政策的要求；也是落实

公司“十四五” 发展规划，提升核心业务能力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建设世界一流民用飞机零部件供应

商，融入航空产业链的必要条件和基础。

复合材料产业化符合国家产业规划及产业政策， 对保障国防和带动民用产业发展均具有重要意

义；通过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公司在航空复合材料领域的领军地位，支撑国家重大专项任

务的顺利落地；民机研制是公司实现满足大飞机组件制造商供应的能力，成为世界一流的民用飞机零

部件供应商的重要契机。

四、投资项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的实施符合中航高科“十四五” 规划发展要求，符合民用航空发展、战略性产业发展、国产

大飞机重大专项等国家战略要求。

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中航高科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进一步打造民机复合材料构件一级供应商能

力，巩固公司在航空复合材料领域的领军地位，支撑国家重大专项任务的顺利落地，推动民用航空产业

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实现国有资产增值保值。

本项目的实施对项目所在地的产业集聚、税收、就业将带来正向影响，有利于维护社会公众利益。

项目建设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五、投资项目的风险分析

本项目已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专项风险评估报告，对风险进行了全面识别与评估，经评估，本

项目风险分为背景型号、项目运行、项目建设三大类，包括民机研制、进口材料采购、工艺设备引进、财

务效益、技术、管理、资金、进度、配套设施9个风险因素。 其中，进口材料采购风险、配套设施风险为中风

险因素，其他7个为低风险因素。 项目整体风险处于低风险水平。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相关政策、法规、市场等方面的不确定风险，可能会影响项目的正常实施

和履行。

公司将积极关注国内外宏观政策及行业趋势，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加强项目建设的质量、预算和安

全管理，并持续跟踪解决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遇到的各方面问题，确保项目尽快建成投产。

公司将及时关注项目实施进展，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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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6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6月6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乙10号北京艾维克酒店四层第一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6日

至2025年6月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 《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5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 《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7 《关于续聘利安达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详

见2025年3月15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相关公告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上的公告及上网文件。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

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

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862 中航高科 2025/5/30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出席会议的社会公众股股东凭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代理委托书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股东凭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账户卡、法人代

表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员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信函或者传真登记（授权委托书详

见附件一）。

2.符合出席会议条件的股东于2025年6月2日上午9:30一11:30，下午13:30一16:00到公司投资与

证券事务部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

六、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参会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参会股东请提前半小时到达会议现场办理

签到。

2.联系方式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永和路1号

邮政编码：226011

联系人：丁凯

联系电话：0513-83580382

邮箱：600862@avic.com

3.会议材料已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便查询。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5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7

《关于续聘利安达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

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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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由董事长代行总经理及总会计师职责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及《关于由董事长代行总经理

及总会计师职责的议案》。

鉴于公司原总经理王健先生已辞去总经理职务，并担任公司董事长，且目前公司总经理及总会计

师人选尚在选聘过程中，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决定暂由董事长王健先生代行总经理及总会计师职责。 代

行职责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董事会聘任总经理及总会计师之日止。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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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5年5月13日，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会

议（临时会议）以电子邮件或书面方式通知，并于2025年5月16日上午10:00在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青

年中路59号文峰饭店召开。 应到董事9人，实到7人，董事肖世宏先生、独立董事陈恳先生因公务分别委

托董事田铁兵先生、独立董事徐樑华先生代为表决，授权其对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投赞成票。 公司监事

和高管列席会议，监事会主席孙菲女士以视频方式参会，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

议由董事长姜波先生主持。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了所有议案，经书面投票表决，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民用航空复合材料构件能力提升建设项目的议案》，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临

2025一016号公告；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公司原董事长姜波先生因工作变

动，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本次董事会选举董事王健先生担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新一任董事长（董事

长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由董事长代行总经理及总会计师职责的议案》，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临2025

一018号公告；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附件：

董事长简历：

王健先生，1980年5月生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正高级会计师。 历任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

财务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党支部书记，国务院国资委纪委副处级监察员（挂职），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

究所财务审计部部长，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计划财务部部长兼核算中心主任、党委委员、总会计

师，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航

复合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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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5月16日收到董事长姜波先

生、董事曹正华先生、总经理王健先生、副总经理毛继润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具体如下：

1.因工作变动原因，姜波先生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

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辞任后，姜波先生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2.因到龄退休原因，曹正华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辞任后，曹正华先生不

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3.因工作调整原因，王健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仍继续担任其他现任职务；

4.因工作调整原因，毛继润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任后仍在公司任职，另有任用。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辞职事项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姜波先生、曹正华先生的辞职事项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对公司董事会正常

运作和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履行补选董事及选聘高管的相关程序。

公司董事会对姜波先生、曹正华先生、王健先生、毛继润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卓越贡

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信息披露

2025/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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